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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新闻稿审核及新闻宣传

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做好我院的新闻宣传工作，鼓励各部门（部、

系、室、办，下同）积极宣传报道我院及各部门工作成绩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新闻稿审核流程

1. 各部门新闻稿完成后由部门负责人初审，并使用我

校专用账号下的文本检查功能，对错别字和不当表述进行修

正。

2. 初审后的稿件由部门负责人发送院党政主要负责人

审阅，其中党建方面稿件发送党总支书记审阅，行政方面稿

件发送院长审阅。审阅通过后发回部门负责人。

3. 部门负责人将稿件发送院通讯员，通讯员按有关规

范要求将稿件检查整理后及时发送学校相关主管部门终审，

通过后在院部新闻或高博要闻或校外媒体发布，并做好稿件

登记工作。

二、新闻宣传奖励办法

1. 据每年度各部门在有关媒体上发布的新闻稿情况进

行统计并记分。具体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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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在院部新闻每篇得 1 分；发布在高博要闻每篇得 3

分；发布在区（县）级媒体每篇得 5 分；发布在市级媒体每

篇得 8 分；发布在省级媒体每篇得 12 分。同一新闻取最高

得分，不重复计分。

2. 根据各部门的年度积分进行排序，评出一、二、三

等奖并给予奖励。

三、附则

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，由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总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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